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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新国都”或“甲方”）

于 2019 年 5 月 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金

服技术 72%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签署了《关于深圳市新国都金服技术有

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分别向江汉先

生、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雄腾煜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雄腾煜富”）

及深圳市信链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链投资”、“乙方”）

转让深圳市新国都金服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服技术”）31%、20%及 21%

的股权，公司合计共转让金服技术 72%股权，对应 72%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5,76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金服技术 28%的股权。 

2019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后，公司与信链投资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 补充协议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信链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MC854F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四路 26 号泰然科技园劲松大厦

17C-4-1 

执行事务合伙人：乔胜 

认缴出资额：1,68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信息技术管理咨询；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商务

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策划；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业务、财务咨询、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济信息咨询、投资信息咨询、投资项目策划（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为准）。

（同意登记机关调整规范经营范围表述，以登记机关登记为准） 

出资份额： 

合伙人名称 
认 缴 出 资 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合伙人性质 

乔胜 900 53.5722 货币资金 普通合伙人 

林秀莲 140 8.3333 货币资金 有限合伙人 

周博宇 30 1.7857 货币资金 有限合伙人 

杨新永 140 8.3333 货币资金 有限合伙人 

王福伟 50 2.9761 货币资金 有限合伙人 

邓红玲 30 1.7857 货币资金 有限合伙人 

金洁 100 5.9523 货币资金 有限合伙人 

陈泽辉 50 2.9761 货币资金 有限合伙人 

涂天牧 50 2.9761 货币资金 有限合伙人 

王彪 50 2.9761 货币资金 有限合伙人 

李胜富 70 4.1666 货币资金 有限合伙人 

蒋应全 30 1.7857 货币资金 有限合伙人 

范云 20 1.1904 货币资金 有限合伙人 

王金霞 20 1.1904 货币资金 有限合伙人 

 

二、 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释义 

1.1 定义 

本补充协议项下之“乙方”系《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之“丁方”。 



第二条 补充约定事项 

2.1 经乙方申请，甲方同意将《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第二期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予以延期，经甲方及乙方协商一致同意，将《股权转让协

议》第 4.3 条第（3）款关于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变更为“丁方应于

2020 年 6月 30 日之前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519 万元，作为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且

丁方支付上述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同时向甲方支付对应的资金占用费人民币

164,658.08 元（该期资金占用费=丁方应支付的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6%/365*193）”。 

2.2 如乙方未按照本补充协议约定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及其

资金占用费，则每逾期一日，乙方应以其应付未付金额的 0.1%计算违约金。乙

方应于甲方向其发出违约金支付通知之日起 10 日内向甲方支付相应的逾期付款

违约金，且上述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支付不影响乙方就本次交易所应承担的股权转

让款及相应资金占用费支付义务的继续履行。 

第三条 协议一致性 

3.1 本补充协议未约定事项适用《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包括但不限于违约条

款、法律适用条款、争议解决条款、陈述与保证条款、保密条款等。 

3.2 本补充协议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若本补充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内容为准。 

第四条 协议的成立和生效 

4.1 协议的成立及生效 

4.1.1 本补充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协议，本补充协议经双方签署且待本次交易

获得甲方董事会的有效批准后，方可生效。 

4.1.2 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自本补充协议第 4.1.1 条所述的生

效先决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三、 其他说明及影响 

（一）受行业及经济环境影响，信链投资主要出资人资金周转受到一定短期

影响，从而影响了信链投资对相关款项的支付；信链投资主要出资人作为金服技

术高级管理人或核心骨干，在金服技术公司经营中有较强的业务开拓能力、研发

能力，且达成交易意愿强烈，公司认为信链投资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本次补充协议的签订主要是根据信链投资实际付款情况所调整。补充

协议仅对《股份转让协议》第 4.3 条第（3）款关于信链投资第二期股权转让价

款的支付时间进行了修改，并补充约定了相应的资金占用费，不影响其他条款的

效力。后续，公司与信链投资双方将继续推进完成有关本次股份转让的相关事宜； 

（三）信链投资按照补充协议约定支付上述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519 万元的同

时向新国都支付对应的资金占用费人民币 164,658.08 元；如信链投资未按照补

充协议约定按时、足额向新国都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占用费，则每逾期

一日，信链投资应以其应付未付金额的 0.1%计算违约金，并于新国都向信链投

资发出违约金支付通知之日起 10日内支付违约金。 

（四）公司本次签署补充协议，不会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经营规划及正常

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五）本次转让金服技术股权的交易中，交易方江汉先生及雄腾煜富已经完

成支付其应支付的所有股权转让款项。截止至本公告日，公司合计已收到交易各

方股权转让款 4,416 万元。 

 

四、 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补充协议系新国都与信链投资就信链投资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延

期支付达成的约定，即可能存在信链投资不能按时支付等不确定性风险。公司将

持续关注本次事项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1、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3、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20日 


